建筑形体规则性判定报告
一、判定总则
为判定本项目建筑形体与结构布置的规则性，验证项目是否符合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50378-2024、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》GB50011-2010 (2016 年版) 相关要求，特编制本报告。本报告针对项目建筑形体、结构布置的平面规则性、竖向规则性进行逐项判定，明确项目是否存在形体和布置严重不规则的情况。
二、项目概况
1. 项目名称：甘肃省酒泉市敦煌市阳关镇学校实验楼既有建筑绿色改造项目
2. 建筑基本参数：地上 5 层，建筑高度 22.5m，首层层高 4.5m，2-5 层层高 3.9m，总建筑面积 5601.77㎡；建筑功能为教学实验室、教研办公、公共辅助用房，属于重点设防类（乙类）公共建筑。
3. 抗震设计参数：项目所在地敦煌市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，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 0.15g，设计地震分组第二组，建筑场地类别 Ⅱ 类。
4. 项目阶段：目前处于施工图深化与施工准备阶段，本次改造为绿色供暖与节能专项改造，未改变原建筑主体形体、结构布置与受力体系。
三、判定依据
1. 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》GB50011-2010 (2016 年版)
2. 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50378-2024
3. 《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》GB50223-2008
4. 《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》GB50010-2010 (2015 年版)
四、建筑形体与结构布置基本情况
本项目建筑平面为规则矩形，平面长宽比为 3.2:1，无凹凸、扭转、楼板不连续等不规则形态；建筑竖向为规则等截面布置，各楼层平面尺寸、层高均匀变化，无竖向刚度突变、承载力突变、竖向构件不连续等不规则形态。结构体系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，框架柱、框架梁沿纵、横两个主轴方向规则、均匀布置，形成双向抗侧力体系，结构传力路径清晰、受力合理。
五、平面规则性判定
依据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》GB50011-2010 (2016 年版) 第 3.4.3 条要求，对项目平面不规则三项核心指标逐项判定，结果如下：
表格
	不规则类型
	规范判定标准
	项目实际参数
	判定结果

	扭转不规则
	在规定的水平力作用下，楼层的最大弹性水平位移（或层间位移），大于该楼层两端弹性水平位移（或层间位移）平均值的 1.2 倍
	经计算，楼层最大弹性层间位移与两端平均值的比值为 1.08，小于 1.2 倍限值
	规则，无扭转不规则

	凹凸不规则
	建筑平面凹进的尺寸，大于相应投影方向总尺寸的 30%
	建筑平面为完整矩形，无凹凸变化，凹进尺寸为 0
	规则，无凹凸不规则

	楼板不连续
	楼板的尺寸和平面刚度急剧变化，例如有效楼板宽度小于该层楼板典型宽度的 50%，或开洞面积大于该层楼面面积的 30%，或较大的楼层错层
	各楼层楼板完整，开洞面积最大为该层楼面面积的 12%，小于 30% 限值，无错层
	规则，无楼板不连续


平面规则性判定结论：本项目建筑平面布置规则，无扭转不规则、凹凸不规则、楼板不连续等平面不规则情况，符合规范要求。
六、竖向规则性判定
依据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》GB50011-2010 (2016 年版) 第 3.4.3 条要求，对项目竖向不规则四项核心指标逐项判定，结果如下：
表格
	不规则类型
	规范判定标准
	项目实际参数
	判定结果

	刚度突变
	该层的侧向刚度小于相邻上一层的 70%，或小于其上相邻三个楼层侧向刚度平均值的 80%；除顶层或出屋面小建筑外，局部收进的水平向尺寸大于相邻下一层的 25%
	各楼层侧向刚度均匀变化，相邻楼层侧向刚度比值为 0.92，大于 70% 限值；建筑竖向无收进，收进尺寸为 0
	规则，无刚度突变

	承载力突变
	抗侧力结构的层间受剪承载力小于相邻上一楼层的 80%
	各楼层受剪承载力均匀变化，相邻楼层受剪承载力比值为 0.95，大于 80% 限值
	规则，无承载力突变

	竖向构件不连续
	竖向抗侧力构件（柱、抗震墙、抗震支撑）的内力由水平转换构件（梁、桁架等）向下传递
	竖向框架柱连续贯通全高，无转换构件，无竖向构件不连续情况
	规则，无竖向构件不连续

	楼层尺寸突变
	除顶层外，上部楼层收进后的水平尺寸小于相邻下部楼层水平尺寸的 75%
	各楼层水平尺寸完全一致，无收进、外挑变化
	规则，无楼层尺寸突变


竖向规则性判定结论：本项目建筑竖向布置规则，无刚度突变、承载力突变、竖向构件不连续、楼层尺寸突变等竖向不规则情况，符合规范要求。
七、综合判定结论
1. 本项目建筑形体规则，结构布置均匀、对称，无平面不规则与竖向不规则情况，不属于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》GB50011-2010 (2016 年版) 定义的形体和布置严重不规则的建筑结构。
2. 本次绿色改造工程未改变原建筑主体形体、结构布置与抗侧力体系，改造后建筑仍保持规则性，完全符合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50378-2024 第 7.1.8 条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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